附件2
未央区标准化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制度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》（国发〔2015〕13号）、《陕西省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实施方案》（陕政发〔2015〕45号）、《西安市质量技术监局2017年标准化工作要点》（市质监发〔2017〕30号）和《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标准化战略（2012-2020年）的意见》（未政发〔2012〕34号），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，切实增强标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、全局性、战略性作用，经区政府同意，建立未央区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主要职责
在未央区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统筹协调全区标准化工作。对全区标准化工作进行宏观指导，研究提出促进全区标准化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，协调解决在开展标准化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；完成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成员单位
联席会议由未央区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的25个成员单位组成，牵头单位为质监未央分局。
未央区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，未央区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。根据工作需要，联席会议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参加。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质监未央分局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质监未央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。
三、工作规则
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会议，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，主要审议全区标准化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，协调解决在实施标准化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；也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由相关成员单位参加的标准协调专题会议，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，主要对跨部门跨领域开展“标准化+”行动进行协调。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。
四、工作要求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标准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。要互通信息、相互支持、密切配合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，形成高效运行的长效工作机制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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